附件2

南溪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为规范本社集体资产管理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本社集体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集体所有的库存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内部往来、应收款、库存物资等流动性资产；
（二）集体所有的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、长期待摊费用、待处理财产损益等非流动性资产；
（三）集体所有的生产性、消耗性、公益性等生物资产；
（四）集体所有的债券投资、股权投资等投资类资产；
（五）集体所有的未承包到户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四荒地、沟渠、水面等资源性资产。
第三条  本社加强集体资产登记管理，建立资产台账，按照资产类别进行分类登记，及时记录增减变动情况。
第四条  本社集体资产台账一式两份，本社及乡镇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部门各一份。
第五条  本社每季度对集体资产盘点一次，核实资产增减变动情况，做到账实相符。每年对集体资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核实，及时将清查结果录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。
第六条  本社设置集体资产保管员，负责集体资产日常保管 和台账管理，协助做好资产清查工作，确保集体资产安全。
第七条  本社建立集体资产入库、领用、移交等管理制度，集体资产入库时，资产保管员应当清点验收，如实入库；集体资产领用时，应经理事会批准，资产保管员当面清点并由领用人签名后，办理出库手续。集体资产使用人变更时，及时办理集体资产移交手续。
第八条  本社加强集体资产的使用管理，采取自营或出租、发包、对外投资等方式盘活利用集体资产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。
第九条  本社自营集体资产的，应当制定发展规划，建立经济发展目标责任制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。
第十条  本社通过出租、发包等方式使用集体资产的，应制定相关方案，明确集体资产的名称、数量、用途、经营方式、价格等，履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后，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一条  本社以集体资产对外投资的，应当做好风险评估和可行性研究，履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后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。
第十二条  本社以出租、发包、投资等方式使用集体资产的，应当使用规范合同文本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、违约责任等，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第十三条  本社对外签订的经营类合同，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，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超过 10 年的，必须经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讨论通过，且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年限。
第十四条  本社加强集体资产的处置管理，通过公开、公平地出售、置换、报废等方式，将集体资产部分或全部所有权、使用权进行变更。
第十五条  本社处置集体资产时，应当制定处置方案，明确处置原因、处置方式、处置低价、处置收益使用方式等，履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并对外公示不少于七个工作日。如无异议，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第十六条  集体资产处置底价一般以计提折旧后的固定资产净值为准，确需要评估的集体资产以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，标的底价低于评估价值的必须经成员（代表）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。
第十七条  本社处置集体资产，应当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、违约责任等，向全体成员公开，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第十八条  本社集体资产处置相关原始资料（包括会议记录、处置方案、合同、招标投标材料、公示情况等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，并及时登记相关资产台账。

